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

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逕讀博士學位作業要點

96年11月01日博士班委員會會議通過

96年11月13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逕讀博士學位辦法」訂定。

二、碩士研究生申請逕讀博士者，除須具備本校規定資格外，申請人須為本所或相關系所碩士班學生且成績表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者。

三、申請逕讀博士學位者，須繳交下列文件：

(一)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書一份。

(二)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有利審查之資料(如，英文能力檢定證明 、專業證照、特殊成就、研究報告、著作等) 。
(四)原就讀相關系所之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推薦函兩封。
四、申請期限：上學期、下學期各一次，依學校規定期限。

五、申請逕讀博士學位案，由本所博士班委員會會審議後，送系務會議決定。

六、 獲准逕修讀博士學位之碩士生，需於次學期就讀博士班，不得保留入學資格。進入博士班後，須補修碩士班必修課程（不包括演講專題課程），須補修之碩班必修課不得列入博士班畢業學分。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呈報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